
关于第二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处置典型案例（序号11）整改措施完成情况公示表

反馈问题 制度未建，减量化水平不高

核查情况

一是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产生、谁负责”的原则，进一步压实乡镇
属地管理职责，通过组织联户代表、网格员针对辖区范围内建筑垃圾乱堆
乱倒情况开展排查整治；二是加强监督监管，实地核查在建项目工地建筑
垃圾与生活垃圾分类情况，查看建筑垃圾消纳证办理情况，对标对表，发
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有效推进建筑垃圾分类利用处置工作。今年以来，
累计出动城管人员约100余人次，查找问题约10余处；三是结合城管日常
巡街，切实将排查建筑垃圾乱堆乱倒融入城管工作日常，加大执法力度，
加强与各单位的沟通联络，督促物业部门做好工作台账，对建筑垃圾产生
、消纳等情况进行详细记录，进一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整改目标

按照“强化管理，从严执法，集中整治，落实长效”的原则，明确职责，部
门联动，分工协作，齐抓共管，加快推进建筑垃圾规范化处置，加大建筑
垃圾监管力度，坚决打赢第二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建筑垃圾资源化
利用处置典型案例整改攻坚战，打造更加优美的城乡人居环境，为建设美
丽幸福新林周作出更大贡献。

整改措施

大力推进建筑垃圾分类利用处置工作。工程渣土可用作路基土、种植回填
土、地下室顶板及侧壁回填土等。工程泥浆应使用专业运输车或通过源头
脱水干化后再外运至建筑垃圾终端处置设施处理。施工垃圾可通过现场分
类、运用移动式设备处理后就地再利用，减少工程垃圾出场。拆除垃圾通
过破碎、分筛等工序制成再生骨料，对于建筑面积 1万平方米以上的拆除
工程，鼓励施工企业与资源化利用企业联合体投标，现场联合作业，提高
资源化利用率。装修垃圾实行定点收集、集中清运，推行固定厢房式、专
用回收箱式、临时交付点式（预约式）等模式收集，方便集中清运。按照
“谁主管、谁负责，谁产生、谁负责”的原则，各行业部门依职能负责房
建、道路、桥梁、水利、市政、园林绿化等工程项目和住宅小区产生的建
筑垃圾落实分类监管。建立村（居）收集、镇（街道）转运、市县统一处
置模式。禁止将危险废物、生活垃圾等混入建筑垃圾。建筑垃圾分类后属
于危险废物的，应当交由具备相应处置能力的资质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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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主要工作
及成效

结合实际，制定《林周县建筑垃圾转运工作实施方案》，按照实际分工压
实属地管理责任，定期联合有关部门加大执法力度，按照“谁主管、谁负
责，谁产生、谁负责”的原则进行监督监管，切实将建筑垃圾分类利用工
作抓紧抓实。县住建局前往建筑工地、施工工地开展建筑垃圾排查整治工
作，加强与乡镇之间的沟通协调，针对建筑垃圾乱堆乱放行为开展联合整
治。“大力推进建筑垃圾分类利用处置工作”整改工作目前已取得实质性
成效。

以上整改情况向社会公示，如有异议，请及时反馈林周县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联系方
式：0891-6129038
公示时间：2024年12月27日-2025年1月2日，共七天


